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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
部分烈士子女信息采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 (州 )民政局、财政局 :

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批示精神,2012年 1月 20日 ,民政

部、财政部下发了《关于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通

知 (民发 〔2012〕 刃 号 )(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),《通知》规定自

⒛ll年 7月 1艮起)给部分烈士子女 (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

员子女 )每人每月发放 130元的定期生活补助。为确保政策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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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彻落实,现就开展部分烈士子女信扌息采集ェ作有关闩 逼知廿
i`·

-、 采集对象

采集对象的人贞范围为:居住在农村周岁以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夸徉诣日存
和建国前错杀后被平质火帛 r
和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厌人员 (

=、
身份核定

(一 )个人申报。符合条件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烈士证明书、错杀被平厌人贞干厌证明材料、本人与烈士或错杀
⋯
'、 仁刀“ 什 、不 人 与烈士或 错杀

|

亻
¨ˉ~丁佃未衍科,向户籍所在地村 (居 )委会提 {

出申请并办理登记手续,填写有关登记审核表。r  ~ 、   、   . '9攵 。(二 )初审把关。对相关人员的申报材料,由村 (居 )委会 |初审、乡 (镇、街道 )复核,并做好登记ェ作。对符合条件的签
丨暑意 后,将有关登记审核表、人员花名册和个人相关资料复印件等材料上报县级民政部门;对经复核不符合 件的,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本人。

(三 )会审认定。县级民政部门对乡 (镇、街道) 报的材料9组织专门人员认真核实其 份。对符合条件的,由 申请人所-- 勹



(居 )委 进行张榜公示。对
公示期闫及以后有异议的

讠县

认定工作稳妥顺
利进行。

(四 )建立档案。县级民政 门对申报
登记人员的资料,要

L健全档案和数据资料
,并认 做好适时更新、动态管理

工作 ,

核查认定工作过程
中需妥相关人员填写的表

格,由县级民玫

l根据本地情况白行
制作,但表格内容 包括民政部制

发的《部

予t士 (含错杀被平反人员
)子女信息采集表》,统一录

入优抚对

成定期更新机制 .

三、数据统计

合享受待逼条件对象审
批工作结束后,县级民政

部门妥及

统计核实数据,并经同级财政
部门复审后联合上报市

(州 )民

∶部门。市 (州 )民政部门应
于⒛12年 2月 ⒉ 日前将

本地区部

烈̄ 子女的统计结杲送同级财政部
|Π 复审后,联合上报省民政

二、省财政 。

各地在报送符合享受待
遏条件对象的信息数据时

,连同 2012

平12月 31前将妥符合享受
待逼条件的对象数量等

情况一并报送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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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`工作要求
(-)加
强纽织颔导j明铂职责分

要拍词精干人员成立专门ェ亻机杓,珀砗
员身份核查认定、数据鲚艹
员身份核查认定、数捃统计

(二 )严格掌握政策〕执行落实好政策。要深入刍 圮徵寿

纽织实菀ェ作中,

地的工作进晨、ェ作落实、ェ作

2、  20I2   I2'习
 3I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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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2   2月 13 日 印发

—  j —


